
 

 
 

云南工商学院文件  

云工商院发〔2018〕16 号 

 
 
关于印发《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管理制度》的

通知 
      

各二级学院、处（室）、中心： 

为规范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流通工作流程及其各图书书库

书籍管理，现将《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云南工商学院 

2018 年 7 月 18 日 

 

 云南工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7月 18 日印发 



 

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书库包括主书库及辅助书库（开架借阅

库），其中主书库有样本库、自然科学书库、经济管理书库和文

学书库。 

具体馆藏分布如图（图 1-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馆藏分布图）

所示： 

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馆藏分布 

楼层 室名 房间号 馆藏或者相关服务 

一层 

报刊阅览

室 
 中外文现刊、报纸（馆内阅览） 

励志阅览

室 
 

中文社科图书 A、B、C 类，励志图书从各大类图书抽数

单独分区存放（开架，可出借） 

101 自然

科学书库 
 

中文社科图书 N、O、P、Q、R、S、T、U、V、X 类及中

外文过刊合订本（开架，可出借） 

党建书屋  

云岭先锋出版社协助建成，按中图法分类主要为 D 类和

K 类书籍（开架，可出借） 



图 1-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馆藏分布图 

为规范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流通工作流程及其各图书书库

书籍管理特制订以下规则： 

 

第二章 图书馆图书管理规则 

第一条 书库书籍管理 

（一）新书的签收，统计上架和下架 

1.新书到图书馆时，认真核对种数、册数是否与交接单完全

相符，并检查图书分类标引以及所贴标签是否存在差错或者问

题，确认无误再进行签收； 

2.新书交接后，必须立即入库上架流通； 

3.上架过程中若发现错架图书，应抽出重新归位，上架的同

时应保证架上图书排列整齐； 

复本库一 101-1 每种图书抽出一本作为保存本（闭架，不可出借） 

复本库二 101-2 每种图书抽出一本作为保存本（闭架，不可出借） 

二层 文学书库  中文社科图书 J、E、Z、I 类（开架，可出借） 

三层 
经济管理

书库 
 中文社科图书 F、H、K、G、D 类（开架，可出借） 

四层 仓库 

407 、

411 、

413 

存放复本较多的图书（闭架，不可出借） 



4.入库图书清单送指定地点进行存档。 

（二）图书的上架和倒架 

1.每天工作人员都必须对还书架上自己所辖区域书库的书

籍进行提取，并及时上架，同时收集书库中读者散放在各处的图

书并归架； 

2.图书上架时必须严格按照索书号进行上架，差错率不大于

3%，上架过程中发现错架图书应及时进行归位，其他楼层书籍必

须抽出送至对应地点进行上架； 

3.上架过程中若发现书标模糊或损坏应及时更换，发现破损

图书应及时挑出并进行修补和装订； 

4.架位大面积拥挤时，及时与部门负责人沟通并找出调整方

案进行处理，并及时更换架标； 

5.凡因破损等多种原因不能继续使用的书刊资料，如需报废

处理，按学院有关规定报请学院审批后，方能进行处理； 

第二条 报刊阅览室书籍管理 

（一）阅览室报纸，期刊不外借，如需复印，凭校园一卡通

或者学生证身份证（三证其中之一）到服务台老师处进行登记后

暂借复印，复印完后需及时归还，归还时经值班老师检查后放回

原处； 

（二）报刊因不外借，所以每位读者在看完后需及时归位，

管理员需及时巡视，保证报刊的及时归位。 

（三）报刊阅览室由专门的管理员负责专门的管理和提供服



务咨询。 

第三条 书库读者管理 

（一）书库管理人员需兼顾书库巡视、读者督导，每一天都

有计划的安排巡视和督导，每天保证全面巡架一次，防止图书乱

架； 

（二）书库管理员需负责好服务区域的卫生工作，保证书库

卫生整洁； 

（三）管理区域内暂时不用的物品应集中放置在不影响美

观，不影响读者的指定地点； 

（四）巡视时发现有污损、破坏图书等行为，须立即制止并

送服务台处理； 

（五）巡视时注意纠正读者不文明行为，制止读者喧哗、嬉

戏等行为； 

（六）注意检查书架、桌椅、窗帘等设备，发现损坏及时报

修。 

第四条 书库安全管理 

（一）每天上班时间，适时开窗，如遇大风、大雨等恶劣天

气应及时关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馆内严禁烟火，用火和电热器具，严禁携带危险品入

馆，发现问题需立即处理，排除隐患，确保安全； 

（三）管理员须熟悉消防器材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放置地点；

如发现火情需当立即处理，迅速报警； 



（四）每日闭馆之前需在管理区域内巡视检查一遍，包括：

有无读者滞留，门窗是否关好、库内是否存在隐患问题等，确认

无误以后锁门离开； 

 

第三章 云南工商学院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原则 

第五条 文献资料的使用对象及作用 

本院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的服务对象是学校的教师、学生

及职工，其作用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生的学习及综合素质

的提高提供文献信息资料。随着学校及社会的发展，逐步实现为

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一定的服务。 

第六条 文献资源的结构 

（一）文献类型：图书、报刊、非书资料、音像资料、电子

读物、网络资源。 

（二）文献品种：中文现代图书、中文纸质报刊、外文图书

及报刊、中文电子图书、中外文音像资料。 

（三）文献资源收藏中的多卷集、连续出版物等，要尽可能

保持其完整性及连续性。 

（四）本馆原则上不收藏古籍文献、少儿读物、小册子、小

语种（亚洲除外）及非本院外语专业语种的书刊。 

第七条 重点藏书 

（一）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等。 

（二）学院设置专业需要的图书资料及相关的学科资料。 



（三）教学、科研需求的主要工具书，及通用查询所需的工

具书，包括字词典、地方及专业性年鉴、手册等。 

第八条 一般藏书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经典著

作。 

（二）有关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学科性、知识性图书，如哲

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史地、文化、教育、自然科学与技术

科学通论性、基础性图书及综合类图书等。 

（三）文学、艺术类图书。 

第九条 藏书的复本及品种的比率 

本馆藏书遵循先图书后报刊、先品种后复本、先教后学、先

专业后综合素质的原则，同时注意科学协调，并充分考虑读者数

量的比例进行图书入藏。 

复本的基本原则为： 

（一）与专业设置相关的图书 5-10 册。 

（二）参考性图书及工具书 3-5 册。 

（三）知识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图书 5-10 册。 

（四）文学类图书 5-10 册。 

（五）报刊类：纸质与电子类同时并举，纸质性报刊偏向专

业与综合素质提高之用，电子报刊偏向信息性及参考性用途，全

部报刊均一种 1 册（份）。 

（六）电子图书（包括多媒体资料）一种 1 册（份）。 



第十条 文献资源收集的方法及图书来源 

（一）收集方法：以全国科技新书目、社科新书目、全国报

刊征订目录为主要依据，通过预定、直购、邮购、交换、接受捐

赠等途径收集文献资料。 

（二）文献主要来源：新华书店、出版部门、图书销售公司

等。 

（三）文献选购：由图书馆根据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培

养、专业设置等的需求，并有针对性地征求教师及读者意见后进

行图书选购。 

 

第四章 图书馆服务公约 

第十一条 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

教学科研服务。 

第十二条 爱岗敬业，坚守岗位；按时上下班、准时开馆闭

馆，上班时间遵守规章，严肃纪律。 

第十三条 明礼诚信，主动热情；保证图书馆室内整洁，注

重图书馆环境的卫生、安静，为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工作

人员携同读者文明、礼貌地把图书馆造就成获取知识、完成学业

的第二课堂。 

第十四条 对读者热情周到，积极为读者提供服务，耐心解

答读者提问，充分利用图书馆的现有资源为读者提供服务。对读

者举止文明、态度和蔼、语言文明。 



第十五条 履行职责，优质服务；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业务知识及技术技能，对待读者的问题解答咨询，耐心细致。 

第十六条 照章办事，有礼有节；执行制度，公正合理，严

格按照上级指示制度执行，严格要求自己。 

第十七条 仪容端正，衣着整洁；注意自身的形象，进入图

书馆时衣着大方得体，举止文明。 

 

第五章 图书馆借阅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图书借阅规则 

（一） 读者凭本人校园一卡通、本人学生证或本人身份证

（三证之一）借还图书。 

（二）持证教职工，每证借书量不超过 30 册，学生不超过

15 册，因教学和科研急需的教师，由所在分院出具证明，可适

当放宽。 

（三）教职工的借书期为 60 天，借阅期满可续借一次，续

借期为 60 天；学生的借书期为 30 天，借阅期满可续借一次，续

借期为 30 天。 

（四）借书持校园一卡通在图书馆服务台办理手续。借书时

先仔细检查图书，如有污损应及时向工作人员说明，以明确责任。 

（五）未办理借书手续携书出馆者，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六）所借图书请妥善保管，切勿污损。还书时，如发现图

书被污损，则按书刊赔偿规则赔偿。 



   （七）读者应在规定期限内归还所借图书，不得超期。若有

逾期图书将停借图书并按 0.2/册/天收取罚金。 

第十九条 书刊赔偿规则 

（一）遗失单册图书，以相同版本的新书赔偿，并补交 2 元

图书采编加工费，赔书的以书籍原价 2 倍价赔偿，然后交纳滞纳

金。 

（二）遗失多卷书、丛书中的一册或几册，视情节进行全套

书价 1 倍赔偿，余下部分留存图书馆。 

（三）如对图书有污损、批注、勾画等现象，根据损坏程度，

按该书价赔偿。该图书留存图书馆。 

（四）读者遗失的图书，应在一个月内办理赔偿手续。凡是

未赔偿而过期的图书，按超期罚款。如确实无法归还图书，按规

定赔偿。 

（五）赔款后，读者又找回原书，在本学期内所赔偿图书的

款项可如数退还本人，不含过期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图书馆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